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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中稅務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7.�所得稅（續）

中國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實際稅率調節如下：

8.�每股盈利

本公司在2021年和2020年期間不存在稀釋性潛在普通股。

9.�股息

如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的公告， 中國證監會已核准公司人民幣股

份發行。為避免影響公司人民幣股份發行進度，董事會決定暫不建議派發2021年末期

股息，並會在人民幣股份發行完成後盡快公佈特別股息方案，將原擬建議派發的2021

年末期股息和香港上市二十週年特別股息作為特別股息合併宣派。（ 2020年度：董事

會建議期末每股股息0.25元港幣，共計約人民幣9,314百萬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義）分配股息時，必須按10%的稅率預

扣企業所得稅。從二零零八年年末股息分配起生效。對於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

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

或受託人如證券公司、銀行，及其他組織或團體等被視為非居民企業（如《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所定義）的股東），從派發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起，在扣除10%

的企業所得稅後派發股息。

10.�應收賬款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授信期限通常在油氣產品交付後三十天內。 客戶根據信

用評級可能需要預先付款或支付擔保金。應收賬款均不計息。

所有客戶均擁有良好的信用質量及還款記錄，並且沒有重大的逾期賬款。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絕大部分應收賬款的賬齡均

在一年之內。

11.�應付及暫估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絕大部分應付及暫估賬款的賬齡

均在六個月之內。應付及暫估賬款均不計利息。

12.�銀行及其他借款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償還債券詳情如下：

發行方 到期日 票面利率 本金

百萬美元

中國海油財務(2011)有限公司 2021年 4.25%� � � � � � 1,500

13.�股本

已發行股本等值人民

股數 幣百萬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每股無面值之普通股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647,455,984� � � � � � � 43,081

14.期後事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無需要披露的重大期後事項。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發展戰略

作為全球最大的獨立油氣勘探及生產集團之一，我們的主要業務是勘探、開發、

生產及銷售原油和天然氣。公司的發展戰略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的內容。

致力於儲量和產量的增長

作為一家從事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原油和天然氣的上游公司，公司致力於儲

量和產量的增長，將其視為公司發展的基石。公司通過勘探開發及價值驅動的併購來

擴大儲量和產量。在中國，公司將秉持油氣并舉，向氣傾斜的策略，穩定渤海，加快南

海，推進陸上非常規。同時，聚焦風險勘探和領域勘探，尋找儲量接替區。

拓展天然氣業務

公司踐行低碳發展理念，積極拓展天然氣業務。我們將繼續開拓天然氣市場，加

強天然氣田的勘探和開發活動，提升天然氣供給能力。二零二一年，「深海一號」超深

水大氣田成功投產，將大力帶動南海萬億方大氣區建設。我們將繼續推進渤中19-6大

型凝析氣田等重點天然氣項目建設，加大陸上非常規氣開發力度，持續提升公司天然

氣產量佔比。

保持審慎的財務政策

公司將堅持審慎的財務政策。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將繼續在全員

範圍內提高成本意識。同時，成本控制也是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內的關鍵指標之一。得

益於多年持續的增儲上產與成本管控，公司盈利能力顯著增強，二零二一年，桶油主

要成本控制在30美元以下，淨利潤創公司歷史最好水平，達人民幣703億元。

公司還注重現金流管理，保持健康的財務狀況。二零二一年，公司自由現金流達

人民幣655億元，年底資本負債率為21.9%� 。

二零二一年概覽

二零二一年，全球經濟從疫情導致的嚴重衰退中艱難復蘇，同比增長5.5%� 。新興

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表現突出，其中中國經濟增長8.1%� 。

二零二一年，原油市場供需偏緊，國際油價受供需兩端利好因素支撐，在震盪中

大幅攀升。需求方面，隨著全球疫苗接種率持續提高，疫情衝擊顯著減弱。經濟復蘇帶

動原油需求回升；供應方面，主要產油國維持溫和產量增長政策。二零二一年布倫特

原油均價為每桶70.9美元，同比上升64.2%� 。

二零二一年，公司大力推動增儲上產，堅持提質降本增效，紮實推進重大工程建

設，堅定實施科技創新，積極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全年實現淨產量573百萬桶油當量，

同比增長約8.5%� ，超額完成全年油氣生產目標，再創歷史新高。

二零二一年，得益於國際油價上行和成本控制良好，公司盈利創歷史最好水平。

油氣銷售收入為人民幣222,125百萬元（ 34,414.5百萬美元，適用於二零二一年度的

折算匯率為1美元=6.4544人民幣），同比上升約59.1%� 。淨利潤為人民幣70,307百萬元

（ 10,892.9百萬美元），同比上升約 181.7%� 。公司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分別為人民

幣1.57元和人民幣1.57元。

如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的公告， 中國證監會已核准公司人民幣股

份發行。為避免影響公司人民幣股份發行進度，董事會決定暫不建議派發2021年末期

股息，並會在人民幣股份發行完成後盡快公佈特別股息方案，將原擬建議派發的2021

年末期股息和香港上市二十週年特別股息作為特別股息合併宣派。

二零二一年，公司的資本市場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紐

交所宣佈對公司啟動下市程序。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公司向紐交所提出復議要求。

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紐交所維持下市決定。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閉市後，公司

自紐交所下市正式生效。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公司向多交所申請其美國存托憑證

自願退市，並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多交所下市。二零二二年二月二日起，

公司在加拿大的披露義務已終止；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起，公司在美國的披露義務正

式終止。為拓展融資渠道，優化股東結構，保護股東利益，我們積極推進人民幣股份發

行工作。面對新的資本市場環境，我們將繼續努力為股東創造價值，及時兌現股東回

報。

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二零二二年全球經濟增長4.3%� 。中國政府提出，二零二二

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為5.5%� 。即使在低碳轉型的大環境下，油氣仍將在較長時間內

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所佔比例超過50%� 。然而，全球貿易摩擦對國際油價的走勢帶來

不確定性。我們將繼續堅持油氣增儲上產，推進能源綠色轉型，推動科技自主創新，實

施提質增效升級，不斷提升價值創造能力，為股東帶來更大回報。未來三年，在各年度

建議股息獲股東大會批准的前提下，全年股息支付率將不低於40%� ，且全年股息絕對

值不低於0.70港元╱股（含稅）。

財務表現

合併淨利潤

公司二零二一年度的合併淨利潤為人民幣70,307百萬元 （ 10,892.9百萬美元），

比去年同期人民幣 24,956百萬元增長181.7%� 。主要由於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和產量增

加帶來公司盈利上升。

收入

二零二一年公司油氣銷售收入、油氣價格及銷量同比資料如下表所示：

*�不包括公司享有的按權益法核算的被投資實體的權益。

二零二一年， 石油液體銷售收入增加主要源於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和銷量上漲的

影響，天然氣收入增加主要受市場價格和銷量上漲的影響。

作業費用

二零二一年，公司作業費用總額為人民幣27,985百萬元（ 4,335.8百萬美元），比

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24,240百萬元增加了15.4%� 。二零二一年，公司桶油作業費為人

民幣50.6元╱桶油當量（ 7.83美元╱桶油當量），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47.7元╱桶

油當量（ 6.90美元╱桶油當量）上升了 6.1%� ，其中，中國的桶油作業費為人民幣

46.1元╱桶油當量（ 7.15美元╱桶油當量），較去年同期人民幣44.5元╱桶油當量

（ 6.43美元╱桶油當量）上升了3.6%� 。海外的桶油作業費為人民幣61.4元╱桶油當

量（ 9.51美元╱桶油當量），較去年同期人民幣55.1元╱桶油當量（ 7.97美元╱桶油

當量）上升11.4%� 。桶油作業成本同比上升，主要是新油田投產及大宗商品價格上升

的影響。

除所得稅外其他稅金

二零二一年，公司除所得稅外其他稅金為人民幣11,172百萬元（ 1,730.9百萬美

元），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7,200百萬元增加了55.2%� ，主要是受國際油價上升帶來

油氣銷售收入增加的影響。

勘探費用

二零二一年，公司勘探費用為人民幣11,702百萬元（ 1,813.0百萬美元），比二零

二零年的人民幣 5,601百萬元增加了108.9%� ， 主要是公司為加快增儲上產， 加大新

區、新領域、新類型勘探作業帶來勘探投資和費用化率上升。

折舊、折耗和攤銷

二零二一年，公司折舊、折耗和攤銷總額為人民幣57,236百萬元（ 8,867.7百萬美

元），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52,306百萬元增加了9.4%� 。

其中與油田拆除撥備相關的折舊、折耗和攤銷總額為人民幣2,478百萬元（ 383.9

百萬美元），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2,709百萬元減少8.5%� ，桶油拆除費為人民幣4.48

元╱桶油當量（ 0.69美元╱桶油當量），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5.33元╱桶油當量

（ 0.77美元╱桶油當量）減少15.9%� ，主要原因是在產油汽田儲量增加的影響。

折舊、折耗和攤銷（不含油田拆除費）為人民幣54,758百萬元（ 8,483.8百萬美

元），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49,597百萬元上升了10.4%� ，桶油折舊、折耗和攤銷（不

含油田拆除費）為人民幣98.9元╱桶油當量（15.33美元╱桶油當量），比二零二零年

的人民幣97.5元╱桶油當量（14.11美元╱桶油當量）上升了1.4%� ，主要原因是部分

項目折舊、折耗和攤銷（不含油田拆除費）隨油價上漲的影響。

資產減值及跌價準備

二零二一年， 公司資產減值及跌價準備為人民幣7,957百萬元 （ 1,232.8百萬美

元），比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5,199百萬元增加53.0%� ，本年北美部分油氣資產因儲量

估計變化和未來開發計劃不確定性導致減值。

銷售及管理費用

二零二一年，銷售及行政管理費為人民幣8,961百萬元（ 1,388.4百萬美元），比二

零二零年的人民幣8,821百萬元增加了1.6%� 。公司桶油銷售及行政管理費用由二零二

零年的人民幣17.35元╱桶油當量（ 2.51美元╱桶油當量）下降至二零二一年的人民

幣16.19元╱桶油當量（ 2.51美元╱桶油當量），降幅為6.7%� 。主要得益於公司在產

量增加的同時嚴控成本。

財務費用╱利息收入

二零二一年，公司財務費用為人民幣6,019百萬元（ 932.5百萬美元），比二零二

零年的人民幣 6,190百萬元減少了2.8%� ， 主要是本年到期償還債券帶來利息費用下

降，公司二零二一年利息收入為人民幣1,341百萬元（ 207.8百萬美元），比二零二零

年的人民幣1,473百萬元減少了9.0%� ，原因是美元存款利率下行的影響。

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二零二一年，公司匯兌收益淨額為人民幣742百萬元（ 115.0百萬美元），比二零

二零年的人民幣 445百萬元增加66.7%� ， 主要是人民幣對港幣和美元以及歐元對美

元匯率波動產生的影響。

聯╱合營公司之利潤╱損失

二零二一年，公司分享聯╱合營公司利潤為人民幣346百萬元（ 53.6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公司分享聯╱合營公司損失為人民幣632百萬元，主要是合營公司受國

際油價上升影響，盈利水平上升。

所得稅費用

二零二一年，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25,514百萬元（ 3,953.0百萬美元），較二零二

零年人民幣9,951百萬元上升了156.4%� � ，主要由於二零二一年國際油價上升，公司整

體稅前盈利水平上升。

資本來源及流動性

概覽

二零二一年，公司主要現金來源為生產經營活動，主要現金支出為資本開支及股

利支付。主要變動如下表所示：

經營活動流入的淨現金流量

二零二一年，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量為人民幣147,893百萬元（ 22,913.5百

萬美元），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82,338百萬元增加了79.6%� ，主要是由於國際油價上

升帶來的油氣銷售現金流入增加。

投資活動流出的淨現金流量

二零二一年，公司資本性投資支付的現金為人民幣73,088百萬元（ 11,323.7百萬

美元），較二零二零年增加2.9%� ，二零二一年，公司的開發投資主要用於中國（深

海一號）氣田以及海外位於圭亞那、伊拉克和巴西的項目開發，以及為提高在產油

氣田採收率而發生的支出。本年度公司購買油氣資產現金流出人民幣9,349百萬元

（1,448.5百萬美元）。

此外，公司的投資活動還包括在本年度購買了理財產品人民幣103,308百萬元

（ 16,005.8百萬美元），同時到期收回理財產品人民幣82,296百萬元（12,750.4百萬美

元）， 以及減少了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人民幣3,814百萬元 （590.9百萬美

元）。

融資活動流出的淨現金流量

二零二一年， 公司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主要是歸還銀行借款人民幣3,231百

萬元（ 500.6百萬美元）和償還擔保債券人民幣9,857百萬元（ 1,527.2百萬美元）以

及支付股利人民幣20,473百萬元（3,171.9百萬美元），部分被增加的銀行借款人民

幣8,108百萬元（1,256.2百萬美元）所抵銷。

二零二一年末， 公司全部帶息負債為人民幣135,142百萬元 （ 20,938.0百萬美

元），二零二零年末為人民幣143,549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債務下降主要是由於本年償

還債券及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影響。 以帶息債務佔帶息債務加股東權益的比例計

算的公司資本負債率為21.9%� ，較二零二零年的24.9%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帶息負

債規模下降的影響。

資本支出

以下表格列示了過去三年公司實際發生的資本支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註： 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資本化利息分別為人民幣3,048百萬

元、人民幣2,483百萬元和人民幣2,086百萬元。

其他

僱員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中國僱員、海外僱員和勞務派遣僱員

人數分別為16,758、2,129和199人。

公司已基本形成了以市場化為主體的用工格局，構建了更加合理的薪酬結構。

資產押記

CNOOC� NWS� Private� Limited作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其他西北大陸架

項目的合作夥伴及作業者共同簽署了協議。該協議下，本公司在西北大陸架項目的權

益已經作為與該項目相關的本公司負債的擔保抵押給其他合作方。

或有事項

作為中國居民企業， 本公司對其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海外附屬公司提供

的資金支持，可能需要根據市場利率計算的利息收入繳納所得稅。本公司已按中國稅

法規定準備同期資料，目前正在等待主管稅務機關核定。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全球很多稅務管轄地區負有納稅義務， 有些稅務審計和

審核項目正在進行中， 稅務當局與公司在解釋和執行稅法及相關規定時持有的不同

立場，可能會增加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稅務負債。公司管理層已經評估了預計爭議

事項未來可能的結果，公司管理層相信根據現有的資料，在本期合併財務報表中已經

對所得稅提取了充足的撥備。

除前述事項外，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還在處理日常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訴訟和仲

裁。雖然本階段無法確定該等訴訟和仲裁的結果，但本公司管理層相信該等訴訟和仲

裁預計不會對本合併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匯率

除特別註明以外， 本公告內有關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匯率二零二一年為人民幣

6.4544元兌1美元（二零二零年為人民幣6.9110元兌1美元）。此等兌換只作參考用，並

未構成本公司對人民幣或美元的兌換率的任何陳述。

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宣佈派發每股0.30港元（含稅）的中期股息，

該等股息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支付給本公司股東。

如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發佈的公告， 中國證監會已核准公司人民

幣股份發行。根據中國證監會監管規定，公司本次人民幣股份發行期間如提出現金分

紅方案，需要暫緩人民幣股份發行。為避免影響公司人民幣股份發行進度，董事會決

定暫不建議派發2021年末期股息， 並會在人民幣股份發行完成後盡快公佈特別股息

方案， 將原擬建議派發的2021年末期股息和香港上市二十週年特別股息作為特別股

息合併宣派。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會同管理層已審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 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採納之會計準則及

慣例，並就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項進行磋商。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本公告乃依據經核數師認同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而編報。

上市證券的購入、出售或贖回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的遵守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除僅短暫偏離當時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

條文第A.4.2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

條文。下文概述本公司與上述《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的偏離及該偏離的原

因。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當時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

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所有指定任

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起，夏慶龍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夏慶龍先生未

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退任並向股東提請重選。 這構成

對當時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的偏離。然而，本公司認為這只是一個

操作層面的微小偏離。 任何由董事會委任的董事均須受制於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101條（「第101條」）的退任及重選規定，股東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根據第101條的

規定，夏慶龍先生將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暫時退任並參與重選。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的《道德守則》包含了《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遵守了本公司的《道德守則》和《標準守則》所要求之標

準。

年度業績和年度報告的發佈

本公告的電子文本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網址：http://www.hkex.com.hk）及

本公司網站（網址： http://www.cnoocltd.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將包括《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之所有資訊，並於適當時

候派發予股東及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和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汪東進

董事長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 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汪東進（董事長）

李勇（副董事長）

溫冬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可強 趙崇康

夏慶龍 劉遵義

謝孝衍

邱致中

本公告包含公司的前瞻性資料， 包括關於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業務相當可能有

的未來發展的聲明，例如預期未來事件、業務展望或財務結果。「預期」、「預計」、「繼

續」、「估計」、「目標」、「持續」、「可能」、「將會」、「預測」、「應當」、「相信」、「計

劃」、「旨在」等詞彙以及相似表達意在判定此類前瞻性聲明。這些聲明以本公司在此

日期根據其經驗以及對歷史發展趨勢，目前情況以及預期未來發展的理解，以及本公

司目前相信的其它合理因素所做出的假設和分析為基礎。然而，實際結果和發展是否

能夠達到本公司的目前預期和預測存在不確定性，取決於一些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表

現和財務狀況與本公司的預期產生重大差異的不確定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原油和天然氣價格波動有關的因素、宏觀政治及經濟因素、公司作業所在國的財稅制

度變化，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高競爭性的本質、環境責任和合規要求、油氣價格預測、勘

探開發和併購剝離活動，HSSE及保險安排、 以及反腐敗反舞弊反洗錢和公司治理相

關法規變化。因此，本公告中所做的所有前瞻性聲明均受這些謹慎性聲明的限制。本

公司不能保證預期的業績或發展將會實現，或者即便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實現，本公司

也不能保證其將會對本公司、其業務或經營產生預期的效果。

（上接A25版）

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网址为：https://ipo.uap.sse.com.cn/ipo。请符合资格的网

下投资者通过上述网址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

询的时间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期间每个交易日9:30-15:00。关于申购平台的相关操

作办法请查阅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一服务一IPO业务专栏中的《上海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网下IPO申购平台用户操作手册申购交易员

分册》等相关规定。

（二）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三）发行结构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0,000.00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5.5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授予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299,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6.28%（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

售。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4,724,745.5984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过4,763,745.5984万股（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0,00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

发行总量的5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的差额将根据“八、回拨机制” 中的原

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1,00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行使前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

额行使后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3.85%；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

配售选择权行使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39,00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78,00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6.15%。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战略配售回拨

情况确定。

（四）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3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7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

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投资者的锁定期具体安排详见“三、战略配售” 。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六）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的时间安排具体如下：

日期 发行安排

2022年3月31日

（周四，T-6日）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核查材料

网下路演

2022年4月1日

（周五，T-5日）

网下投资者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核查材料

（截止时间为下午17:00）

网下投资者证券业协会注册完成截止日

（截止时间为中午12:00）

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投资者提交材料进行核查

网下路演

2022年4月6日

（周三，T-4日）

初步询价（9:30-15:00，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2022年4月7日

（周四，T-3日）

初步询价（9:30-15:00，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

战略投资者缴款截止日

2022年4月8日

（周五，T-2日）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2022年4月11日

（周一，T-1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及《招股说明书》

网上路演

2022年4月12日

（周二，T日）

网下发行申购日（9:30-15:00）

网上发行申购日（9:30-11:30，13:00-15:00）

确定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2022年4月13日

（周三，T+1日）

刊登《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2022年4月14日

（周四，T+2日）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时间截止16:00）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2022年4月15日

（周五，T+3日）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2年4月18日

（周一，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1：T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注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注3：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

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具体发行日程联席主承销商会及时公告。

注4：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投资者及时与联席

主承销商联系。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

（一）超额配售选择权整体安排

发行人授予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超额配售选择权，中

信证券可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即不

超过39,000.00万股）的股票，具体超额配售数量由中信证券在2022年4月12日（T日）

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确定，并将在2022年4月13日（T+1日）公告的《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中披露。

超额配售股票将通过向本次发行的部分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方式获得， 并将全

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含第30个自然日，非交易

日顺延），为稳定后市，中信证券可使用超额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从集中交易市场

（以下简称“二级市场” ）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但每次申报买入价格均不得高于本

次发行价格，累计净买入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超额配售股票数量。若中信证券未购

买发行人股票或者购买发行人股票数量未达到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拟发行股票

数量，可要求发行人按本次发行价格超额发行相应数量的股票。

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而超额发行的股数=T+1日披露的超额配售股数-使用超

额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从二级市场净买入的股数。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预计实施结果

具体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1）未进行超额配售；

（2）进行了超额配售，但中信证券从二级市场净买入的股票数量与超额配售股

数相同。

2、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超额配售股数为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15%，且中信证券从二级市场净买入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零，要求发行人超额发行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15%的股票。

3、部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1）超额配售股数为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15%，且中信证券从二级市场净买

入的股票数量小于超额配售股数， 因此要求发行人超额发行的股票数量小于本次发

行初始发行规模的15%；

（2）超额配售股数小于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15%，中信证券从二级市场净买

入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零或净买入的股票数量小于超额配售股数， 因此要求发行

人超额发行的股票数量小于本次发行初始发行规模的15%。

（三）信息披露安排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

行股票数量限额的日期、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而发行的新股数量、发行人本次筹资

总金额等情况将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3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告披露。

中信证券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

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2个工作日内，将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上所有股份

向同意延期交付股票的投资者交付。

中信证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 可在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上市后

30个自然日内（含第30个自然日，非交易日顺延）以超额配售股票所得的资金从二级

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以支持股价，但该措施并不能保证防止股价下跌。联席主承

销商在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后30个自然日（含第30个自然日，非交易日顺延）之后或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将不再采取上述措施支持股价。

三、战略配售

（一）选择标准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充分考虑投资者资质等因素后综合确定，主要

包括：

1、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有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投资基金等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投资者。

（二）配售条件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分别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战略投资者不

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申购， 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询价结果确

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

2022年4月7日（T-3日），战略投资者将向联席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联席

主承销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各投资者最终配售金额、配

售数量并通知战略配售投资者，如战略配售投资者获配金额低于其预缴的金额，联席

主承销商将及时退回差额。

本次发行的具体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4月14日（T+2日）公布的《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

（三）延期交付安排

根据本次发行中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安排， 部分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

配售协议中包含了延期交付条款。

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在2022年4月14日（T+2日）向涉及延期交付的战略投

资者书面通知最终延期交付的股数。

（四）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不少于12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网下投资者的资格条件与核查程序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

（含）以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

达到五年（含）以上。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

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2、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12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

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3、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

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4、已于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4月1日（T-5日））中午12:00前

按照《投资者管理细则》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已开通上交所网

下申购电子平台CA证书。

5、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2022年3月31日（T-6日））为基

准日，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含基准

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1,000万元（含）

以上。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

应为6,000万元（含）以上。

6、网下投资者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

投资基金，应在2022年4月1日（T-5日）中午12:00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

7、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2022年4月1日（T-5日）17:00前，通过中信证券

IPO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材料。具体方

式请见本公告“四、（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

8、网下投资者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1）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

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

他子公司；

（2）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联席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

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3）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4）本条第（1）（2）（3）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5）过去6个月内与联席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

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联席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

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6）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7）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及限制名单的配售对象；

（8）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

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

投资产品；

（9）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及相关安排，公司将不向发行人关连人

士配售发行人本次A股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10）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本条第（2）（3）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述第（10）项中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

参与战略配售的配售对象除外。

9、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

（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2022年4月1日（T-5日）17:00前）通过中信证券IPO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系统录入信息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1、需提交的核查材料

（1）所有拟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均应在“网下投资者证明文件” 处提交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

（2）除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和机构自营

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还需提供《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表》。

（3）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 还应上传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证明文件

扫描件； 期货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应上传产品备案证明文件扫描

件。

（4）配售对象如属于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基金

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

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应上传产品备案证明文件的扫描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

案系统截屏等）。

2、核查材料提交方式

（1）登录网址https://www.citics.com/ipo/login/index.html，按照“登录说明” 的相

关要求登录中信证券IPO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填写并提交相关资

格核查材料。

（2）登录系统后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投资者信息报备

第一步：点击左侧菜单“基本信息”链接后点击“修改” 操作，在页面中填写投资

者基本信息等资料后，点击“提交” ；

第二步：点击左侧菜单“项目申报” 链接，在右侧表格“可申报项目” 选择“中国

海油”项目，点击“申报” 进入投资者信息报备页面，选择参与询价的配售对象，确认

后请真实、准确、完整填写投资者关联方信息、董监高信息、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明细信

息和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信息（如适用）；

第三步：不同类型配售对象根据上述“1、需提交的核查材料” 具体要求，在“网下

投资者证明文件”处提交相应材料。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配售对象出资方基本

信息表》（如适用）的提交方式：在“网下投资者证明文件” 处下载打印文件，系统将

根据投资者填报信息自动生成pdf文件，投资者打印并签章后上传扫描件。

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须加盖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构

公章，在“网下投资者证明文件”处上传电子版扫描件。

第四步：上述步骤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完成提交” 。材料提交后网下投资者在

“项目申报一已申报项目”中查询已提交的材料。

3、投资者注意事项

投资者须对其填写信息的准确真实性、提交资料的准确完整性负责。投资者未按

要求在2022年4月1日（T-5日）17:00之前完成材料提交，或虽完成材料提交但存在不

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的，则将无法参加询价配售或者初步报价被界定为无效报

价。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备页面中的填写注意事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安排专人

在2022年3月31日（T-6日）（9:00-12:00，13:00-17:00）、2022年4月1日（T-5日）

（9:00-12:00，13:00-17:00）接听咨询电话，号码为010-60833640。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首先自行审核比对关联

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告规定的条件，且不与发行人、承销商存在《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的关联关系。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

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 导致发生关联方询价或配售等情

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上述“四、（一）参与网下

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核查，投资者应积极配合联席主承销商进行投

资者资格核查工作。如投资者不符合上述资格条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核查文件、

拒绝配合核查、提交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或投资者所提供材料未通过联席主

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审核， 联席主承销商将拒绝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

配售，并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遵守中国证券

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向

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3、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4、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5、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6、委托他人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10、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11、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12、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13、不符合配售资格；

14、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15、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16、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初步询价

（一）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

法》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网下投资者应于2022年4月1日（T-5日）中午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 且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数字

证书，并与上交所签订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申购电子平台的用户后

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二）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2022年4月6日（T-4日）及2022年4月7日（T-3

日）每日9:30-15:00。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其

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三） 只有符合联席主承销商确定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才能够参

与初步询价。 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询价前应自行核查是否符合本公告

“四、（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 的相关要求。同时，投资者应于2022年4

月1日（T-5日）17:00前，按照本公告“四、（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的

相关要求及时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材料。

（四）本次初步询价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

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同一机构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

价应该相同。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

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

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

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300万

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10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

申购数量超过30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600万股。

（五）网下投资者申购报价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被视为无效：

1、投资者未能在2022年4月1日（T-5日）中午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

下投资者注册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的；

3、私募投资基金未能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

4、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超过6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5、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低于300万股、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0万股的整数

倍要求的申购报价，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6、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或者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网下投

资者资格条件的；

7、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及限制名单的配售对象；

8、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

专项法律意见书。

六、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

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

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

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

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 剔除的拟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当

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

于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

效报价投资者数量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少于20家。有效报价是指，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

报价中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 且符合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

其他条件的报价。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价

格及其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在《发

行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2022年4月12日（T日）的9:30-15:00。《发行公告》中

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为

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

子平台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

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在2022年4月12日（T日）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

理的每一配售对象按照发行价格填报一个申购数量，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缴付

申购资金，获得初步配售后在2022年4月14日（T+2日）缴纳认购款。

（二）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时间为2022年4月12日（T日）的9:30-11:30、13:00-15:00，网

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根据投资者2022年4月8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

（含T-2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

额度，每1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1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

申购单位为1,0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1,000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按其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份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且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的千分之一。投资者持有市值的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查询其持有市值或可申购额度。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在2022年4月12日（T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2022年

4月14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凡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若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

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八、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22年4月12日（T日）15:00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同时确定

是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用将根据超额配

售选择权实施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超额配售后（如启用超额配

售选择权）、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70%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在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

过50倍、低于100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低于150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40%；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50倍的， 从网下向网上回

拨，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如果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低于50倍（含），则不进行回拨。

本款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超额配售前、 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

算，所指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网下无锁定期部分股票最终发行数量/（网下无锁定

期部分股票最终发行数量+网上发行股票最终发行数量-超额配售数量（如启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

（三）在网上发行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联席主承销商按照已公告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网上

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

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四）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止发

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具体情况将

在2022年4月13日（T+1日）刊登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九、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申购投资者的有效

申购结果，按照如下原则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一） 联席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按规定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进行分

类，同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相同，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为：

1、A类投资者：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社

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为A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RA；

2、B类投资者：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为B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RB；

3、C类投资者：不属于A类和B类的机构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RC；

4、D类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为D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RD。

（二）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各类投资者的

配售比例，其中：

1、 联席主承销商将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50%向A类投资

者进行配售，并预设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B类投资者配售。如果A

类、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

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在向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时，联席主

承销商可调整向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保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

于B类投资者，即RA≥RB；

2、向A类和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联席主承销商将向C类及D类投资者配售，并

最终确保A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配售对象，B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

低于C类配售对象，C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不低于D类配售对象， 即RA≥RB≥

RC≥RD；

3、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配售股数。在实

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A类投

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

给B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

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C类投资者，

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D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

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 （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

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十、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一）网下投资者缴款

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获配股数情况，为其获配的

配售对象全额缴纳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应将获配股票对应的认购资金划入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并在付款凭证备注栏中注明认购所

对应的证券账户及股票代码，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一个配售

对象只能通过一家结算银行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入， 配售对象须通过备案的银行收付

款账户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出、划入。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有效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送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2022年4月18日（T+4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 ）中披露网上、网

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包销比例， 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

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二）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布的网上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放弃认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

为准，最小单位为1股，可以不为1,000股的整数倍。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十一、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2022年4月14日（T+2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联席主承销商

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2022年4月18日

（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二、中止发行的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一）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20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

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20家；

（二）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

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三）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发

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四）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五）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

的；

（六）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七）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八）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中止发行

原因、后续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三、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长：汪东进

注册地址：香港花园道1号中银大厦65层

联系人：武小楠

联系电话：010-84522973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78999

发行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31日


